




贵德县2019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安排

使用（年初计划）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形成涉农资金统

筹使用的长效机制，提高涉农资金在精准扶贫工作领域的使

用效益，落实好《贵德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圆满实现到 2019 年全县贫困人口清零、贫

困县摘帽、2020 年巩固提升、到 2025 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按照党中央、省委、州委及县委关

于脱贫攻坚的系列决策部署，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

（国办发〔2016〕22 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使用

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部署

要求，抢抓国家、省上出台的关于支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加

快发展的政策机遇，按照“渠道不变、充分授权”和“统筹

安排、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形成合力”的原则，紧紧围绕

全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总体目标，以脱贫成效为导向，以

扶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加大扶贫攻坚资金投入力度，对纳入统筹整合

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按照原渠道进行整合使用，撬动金

融资本和社会帮扶资金投入扶贫开发，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

和效益，激发本县内生动力，确保发挥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在扶贫攻坚领域的助推作用，全面实现全国全省同步

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二、整合资金范围

贵德县 2019 年统筹整合的资金范围包括中央和省、州、

县级、发达省援青涉农资金，上级安排及本级安排、当年安

排及结转（跨年度资金）、存量涉农资金。具体包含：用于

扶贫开发的财政扶贫、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用于农村

基础设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

持补助资金、水利发展资金、水资源费、全国山洪灾害防治、

农村“一事一议”奖补、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公路、农村饮

水安全等建设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技推广、农牧业发展、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合作社发展、供销改革发展、供销

社服务业发展专项等资金；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草原植被恢

复费、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

外）、天然林保护、造林补贴、经济林工程、农村环境整治

等资金；用于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

工程部分）专项资金；用于旅游业发展的乡村旅游发展资金；

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教育、卫生、文化等资金；用于民

生的农村低保、“五保户”供养、危房改造等到村到户资金。

三、2019 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2019 年，通过各类项目带动，脱贫的贫困人口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4000 元以上，863 户 3193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清零”，实现 9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退出，贫困县摘帽



的目标。

四、纳入涉农整合资金总规模、构成及年初计划整合情

况

2019 年上半年纳入涉农整合资金总规模为 15965.54 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下达12332.96万元；省级财政下达316.83

万元；县级财政 3315.75 万元。实际计划整合资金 12499.08

万元。

1.2019 年下达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9685.41 万元（中央资

金 8378 万元，县本级资金 1307.41 万元）,实际整合涉农资

金 9685.41 万元。

2.2019 年下达水利发展资金 800 万元（中央资金 800 万

元）实际整合涉农资金 800 万元。

3.2019 年下达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813.1 万元（中央资

金 1081.1 万元，省级资金 240 万元，县级资金 492 万元），

实际整合 420.5 万元。

4.2019 年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900 万元（县

本级资金 900 万元），实际整合 900 万元。

5.2019 年下达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276.83 万元（省级资

金 76.83 万元，县本级资金 200 万元），实际整合 276.83 万

元。

6.2019 年下达旅游发展资金 200 万元（县级级资金 200

万元），实际整合 200 万元。

7.2019 年下达教育、文化涉农资金 197.4 万元（县级资

金 197.4 万元），实际整合 197.4 万元。



8.2019 年下达林业改革资金 2073.86 万元（中央资金

2073.86 万元）。

9.2019 年下达医疗、卫生涉农资金 18.94 万元（县级资

金 18.94 万元），实际整合 18.94 万元。

五、整合资金分配及责任分解

1.非贫困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4140 万元（责

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重点贫困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656 万元（责

任单位：扶贫开发局）

3.以工代赈常牧镇至达尕羊道路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414

万元（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局）

4.贵德县少数民族发展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356.4 万元

（责任单位：民族宗教局）

5.贵德县民族宗教局项目管理费 3.6 万元（责任单位：

民族宗教局）

6.贵德县贫困林场扶贫项目计划投资 270 万元（责任单

位：农林环保局）

7.常牧镇精准扶贫综合市场改造项目计划投资 386万元

（责任单位：常牧镇人民政府）

8.常牧镇曲丹峪综合农贸市场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800万

元（责任单位：常牧镇人民政府）

9.县教育局常牧镇新建 9 所幼儿园供（变）电变压器购

置项目计划投资 200 万元（责任单位：教育局）

10.曲丹峪 90户易地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电热炕项目计划



投资 27 万元（责任单位：扶贫开发局）

11.曲丹峪易地搬迁基础设施工程计划投资 95 万元（责

任单位：扶贫开发局）

12.互助资金贴息计划投资 30 万元（责任单位：扶贫开

发局）

13.贫困人口“530”扶贫贷款贴息计划投资 360 万元（责

任单位：扶贫开发局）

14.新街乡鱼山村建房补助计划投资 150 万元，责任单

位：扶贫开发局）。

15.贵德县贫困人口保险助推脱贫攻坚行动项目计划投

资 94.41 万元（责任单位：扶贫开发局）

16.曲丹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计划投资 28 万元（责任单

位：扶贫开发局）

17.黄河清大桥南岸扶贫市场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43万元

（责任单位：扶贫开发局）

18.亦扎石村美丽乡村建设缺口资金计划投资 224 万元

（责任单位：尕让乡人民政府）。

19.种子专业村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42 万元（责任单位：

农林环保局）

20.油菜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2万元（责任单位：

农林环保局）

21.胡麻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5万元（责任单位：

农林环保局）

22.青稞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4万元（责任单位：



农林环保局）

23.中藏药材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30万元（责任单位：

农林环保局）

24.良种藏系羊引进项目计划投资 40 万元（责任单位：

农林环保局）

25.藏羊高效养殖示范点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0 万元（责

任单位：农林环保局）

26.牦牛产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培育项目计划投资 100

万元（责任单位：农林环保局）

27.良种牦牛引进项目计划投资 50 万元（责任单位：农

林环保局）

28.牦牛高效养殖示范点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35 万元（责

任单位：农林环保局）

29.饲草料储备项目计划投资 60 万元（责任单位：农林

环保局）

30.贵德县南山片区小流域一期（哇里沟流域片）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工程计划投资 760 万元（责任单位：水利局）

31.贵德县 2019 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群测群防）计划

投资 20 万元（责任单位：水利局）

32.贵德县 2019 年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复核率定项目计划

投资 20 万元（责任单位：水利局）

33.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80.5 万元

（责任单位：农林环保局）

34.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00 万元（责



任单位：农林环保局）

35.推广全膜覆盖栽培技术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240 万元

（责任单位：农林环保局）

36.贵德县 2019 年一事一议项目资金计划投资 100 万元

（责任单位：财政局）

37.贵德县 2019 年高原美丽乡村项目资金计划投资 800

万元（责任单位：财政局）

38.贵德县危旧房改造补助项目计划投资 276.83 万元

（责任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9.二连村、千户村、下排村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计划投资 200 万元（责任单位：旅游管委会、旅游局）

40.曲丹峪、曲乃海、拉德、教学点教学设备及附属实

施缺口资金计划投资 197.4 万元（责任单位：教育局）

41.健康扶贫大病救治和慢病签约经费 18.94 万元（责

任单位：卫生与计划生育局）

六、保障措施及相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贵德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涉农资金整合日常事务工作，领导小组项目涉及单位应

明确专人负责涉农资金整合工作。

2.规范运转。要按照资金分配规范、使用范围明晰、管

理监督严格、职责效能统一的要求，做好各项制度的衔接，

为整合和统筹安排涉农资金提供制度支撑，安排到企业的产

业发展资金，必须依照《青海省资产收益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有关规定，通过资产量化入股，企业每年按照“负赢不负亏”



的原则，对贫困户的分红以投入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低于

10%的比例分红收益贫困户稳定脱贫后，股权收归扶持贫困

户所在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持有和管理。同时，各乡镇、各

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工作，不折不扣地执行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确保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取得实效。

本年度整合资金所选择项目要紧密结合 2018-2020 年县

级脱贫攻坚项目库，未入库项目要按规定程序完成项目论证

和调整后务必于 3 月 25 日前由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审定入库后再批准实施，未入库项目和绩效目标未明确

的项目不得纳入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实施范围。

3.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涉农资金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用于 51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脱贫攻坚，县

财政部门要积极加强与审计、纪委监委等各方面监管力量的

衔接配合，要定期、不定期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专项

检查和抽查，切实加强涉农资金日常监督检查，营造良好的

声势氛围。探索完善涉农资金整合使用检查方式，采取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特别是要加强事前的监管力度。

引导建立 51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村委会深度参与涉农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的工作机制，切实

做好涉农资金审计、检查和监督工作。同时，各项目涉及部

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 号）、《关于加

强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的指导意见》（青财农

〔2016〕563 号）文有关规定的，规范项目建设程序，做好



项目建设事前、事中、事后公告公示和资料报备工作。

4.强化部门配合。在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项目工作

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会议交流情况，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各部门具体分

工如下：

县扶贫开发局：负责涉农资金整合日常事务工作；负责

定期向县委、县政府汇报资金整合工作开展情况；负责涉农

资金整合目标考核、涉农项目总体验收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整合资金调度工作；负责拟定涉农资金

管理办法；参与全县涉农资金使用方案的编制；参与涉农项

目资金管理使用监督检查；参与涉农项目县级考核、验收工

作。

县审计局：负责涉农项目审计监督工作；参与涉农项目

资金管理使用监督检查工作。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编制脱贫规划工作；负责组织项目

申报工作；负责涉农资金报账管理工作；负责涉农项目的具

体施工管理，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参与项目建设，处理项目实

施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负责组织涉农项目乡、村级验收工作。

5.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手机信息、

党务政务村务公开栏、宣传手册等途径，确保涉农政策、资

金安排宣传到村、到组、到户。注重引导，激发贫困群众干

事创业热情,苦干实干，攻坚克难，艰苦奋斗，脱贫奔康。

6.严格奖惩制度。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进

一步加大对涉农资金整合工作的绩效考核力度，制定涉农资



金整合绩效考核细则，定期通报，年终严格兑现，对整合工

作力度大、项目管理规范的部门和乡镇予以表彰；对整合工

作推进慢、措施不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特别是以各种

借口干扰阻碍统筹整合资金的，要对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问责，对情节严重的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确保整合工作规

范有序推进。


